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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10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大武鄉公所 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原住民族委員會賴專員慧儀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鄭琳琳 

伍、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提問 

（一） 林姚如  小姐 

1. 我們村莊有休閒農業區都是承租戶，他們很害怕權益會有所

損失，另外財團是不是會導致我們部落的土地流失？希望能

夠保障承租戶的土地權益，我們村雖然之前有參加農村再生

計畫，但是發展協會已經停擺很久。 

2. 應該要如何得知那個地區是不是屬於在部落範圍內？ 

（二） 南興村王村長璽盛 

1. 聚落範圍如果向外劃設時，災害潛勢區會被劃設進去嗎？ 

2. 所謂的合法，是指要有所謂的使用執照與建築執照嗎？如果

沒有是否就不會被認定是合法? 

3. 如果建物與土地是屬於不同人的話，是否會影響到合法的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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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房子沒有在聚落範圍內，但確實有人在居住，可是這個

距離已經超過劃設原則規定的五十公尺很多，未來就沒有辦

法再納入到聚落範圍內嗎? 

5. 請問未來不合法的做法會是如何？ 

（三） 大武村董村長炎輝 

1.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部分，有很多地方也在做，很多廠商申請

後都被退回，因為縣政府認定大武鄉的土地是原住民的農業

使用土地，台東縣政府的認定將大武鄉綁死了，現在的農民

只有靠種果樹維生，但也受到猴子的侵擾，最能有收益的就

是太陽能，大武鄉其他都屬於濕地或是不適宜耕種的土地，

結果我們卻沒有辦法去做太陽能讓社區活化，這是大武鄉要

起死回生必須要依靠的，希望縣政府可以再做審視。 

2. 都市計畫區內的原住民保留地，在省道附近一定範圍內要開

放可以去與漢人做買賣，土地休耕之後有西部的人想要來買，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讓漢人來買，這塊土地閒置後就沒有價

值了，應該要開放讓部分土地可以給漢人買賣。 

（四） 大武鄉公所林秘書愛華 

在大鳥部落有一塊地其實是在部落內，為農牧用地，可是左

右鄰居都是建地，欲申請改為建地都無法，現在只能以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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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申請水電，其實那邊都是住家，請問有什麼樣的方式可

以改為建地？ 

（五） 尚武村村民 葉永川 先生 

1. 應該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土，不應該區分什麼山林地、國有財

產署的地，國土架構下應該要整體去區分、規劃，我當初購

買的是國有財產署的地，到現在也不能過戶，只能繼承，應

該要開放使用一定年限後就可以擁有地權。 

2. 關於設太陽能發電廠部分，因為縣政府的生態保育將大武鄉

的農作物都綁的亂七八糟，整個休閒園區都弄得很亂，建議

土地要劃分的話，規劃應再清楚一點。 

二、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休閒農業是否適用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的部分，剛剛提到劃定原則是必須要位在部落範圍內

才能夠劃設，因此可能要先檢視休閒農業區是否位在部落範圍

內。 

（二） 國土計畫對於權益的保障是對於土地使用的部分，是在處

理地用的問題，所以無法處理地權的問題，也沒有辦法管制誰

(對象)在使用這塊土地，是針對土地的特性在做的計畫，既有

的合法權益是屬於土地合法使用的權益會受到保障，但是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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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的部分無法以國土計畫去保障他的地權的部分。 

（三） 當時在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時，如果部落已經申請農

村再生計畫，表示部落未來是朝向農業發展，因此未來會劃設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可能沒辦法追溯申請的社區之社區發

展協會的運作情形，還是只能依照農業委員會的紀錄去判斷社

區的性質。 

（四） 在劃設部落範圍是否有潛勢區並不會影響劃設，有些部落

劃設範圍很大，裡面確實會有危險的地區，這些地區到時候都

會再查調，所以不用擔心。 

（五） 建物與土地所有權人不同的部分，如果現在是以農牧用地

蓋了房子，那這個房子是不合法的，在做合法不合法的認定時，

是根據這塊土地當初是否容許這些項目去認定，至於土地是誰

的、房子是誰的，並不會影響其合法的判定，重點是這個房子

在蓋的時候是否有申請相關執照使其合法。 

（六） 在國土計畫中確實無法處理距離很遠的房子，在山區地方

距離很遠且做居住使用的房舍應該都比較是位在相對危險的

地方，營建署不鼓勵這些違規房舍的興建，所以劃定主要是針

對相對安全的部落集居範圍去做劃定，如果是位在相對安全但

是距離聚落有一定距離的要優先去做處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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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目前法律上有一些規範，會以輔導搬遷為主，如果是合法

的使用，在輔導搬遷時會予以補償，但如果是不合法的建物，

未來在輔導搬遷時不一定會有所補償，營建署目前尚在研擬補

償機制，待研擬完畢會比較明朗。 

（八） 民國 63年的土地編定是依照現況，當初現況可能是在養

雞所以被編定為農牧用地，國土計畫下劃設功能分區，除要解

決居住的問題外，也要解決這些違規的問題，所以族人應留意

土地未來是不是位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如果是的話，待國

土計畫施行後，位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範圍，可以申請住

宅使用，直接去申請合法證照就可以了。 

（九） 原住民保留地的買賣，還是需要以整體原民土地的權益保

障為優先。 

三、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一） 針對太陽能的部分，因為農牧用地的管制是落在縣政府農

業處的業務，請提供我們個案較詳細的資料，再回報給農業處，

涉及是否會影響到當地的生態環境或是有沒有符合相關條件，

這些都屬於設立太陽能發電廠的相關限制，如果是屬於屋頂型

的太陽能，此部分屬於建築法規的規範範圍。 

（二） 後續功能分區分類劃設結果將會再用地籍圖去做分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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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號去做調查與判斷，要等到整個劃設完成之後才會確認，

因為縣政府目前正在做部落說明、蒐集意見，資料蒐集與彙整

完畢後，明年度會再針對劃設結果去做說明。 







臺東縣大武鄉 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

簽到冊

一丶 時間：109年10月28日上午10時00分至12時00分

二、 地點：大武鄉公所2棲會議室（臺束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三街5號）

三、出席人員／單位：

出席單位 職稱 姓名

壹霄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
規劃推動辦公室 》 l}＼

囪啉卟








